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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8          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2018-14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有利于公司保持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有助于实施

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是保持业务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正常的市场

行为。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2017年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我公司及下属控股公

司在2018年度继续与关联方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开展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7 年，我公司及控股公司（包括北京中视北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上海

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等），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包括中国国际电视总

公司等）就版权转让项目、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广告经营项目、制作项目等多

种经营形式开展业务合作。截止报告期末，关联交易各项业务的实际交易金额分

别为：版权转让及制作 13,655.26 万元，租赁及技术服务 4,695.81 万元,广告代

理业务 19,754.24 万元，土地及物业租赁 595.87 万元，累计交易金额 38,701.18

万元，总体控制在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预计框架范围内。2017 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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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7年预

计金额 

2017 年实际发生

金额 

向关联

方销售 

中央电视台 

版权转让及制作 20,700 

13,345.00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5.13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81.43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1.21 

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

司 
12.26 

中视国际传媒（北京）有限

公司 
62.33 

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 16.98 

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 
80.19 

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

司 
20.66 

小计 20,700 13,625.20 

中央电视台 

租赁及技术服务 3,600 

4,493.86 

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 
199.47 

小计 3,600 4,693.33 

北京中视广经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广告经营业务 50 

307.49 

中视购物有限公司 32.86 

小计 50 340.35 

收入总计 24,350 18,658.88 

向关联

方采购 

中央电视台 

广告经营业务 28,020 

19,404.70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 
9.19 

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 

节目制作及设备

租赁 
30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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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0.045 

北京中视节点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9.43 

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1.75 

中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55 

荧屏（北京）电视技术有限

公司 
0.24 

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

公司 
16.04 

采购小计 28,050 19,446.43 

土地及 

物业租

赁 

无锡太湖影视城 土地使用权承租 600 595.87 

南海影视城 
土地及附属资产

委托管理 
0 0 

租赁小计 600 595.87 

合 计 53,000 38,701.18 

 

二、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18年度，关联交易各项业务交易金额累计预测将不超过人民币 51,500 万

元。其中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2,030 万元，租

赁及技术服务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3,500 万元，广告经营业务的累计交

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5,370 万元。土地及物业租赁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

民币 600 万元。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 人民币  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 2017 年实际 

向关

联方

采购 

中央电视台所属部

门及下属公司 

广告经营业

务 
25,000 19,404.70 

广告监测 20 9.19 

节目制作 200 32.54    

采购小计 25,220 19,4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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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

联方

销售 

中央电视台所属部

门及下属公司 

版权转让及

制作 
21,830 13,625.20 

租赁及技术

服务 
3,500 4,693.33 

广告经营业

务 
350 340.35 

收入小计 25,680 18,658.88 

土地

及物

业租

赁 

无锡太湖影视城 
土地使用权

承租 
600 595.87 

租赁小计 600 595.87 

累计交易金额 51,500 38,701.18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央电视台（所属部门包括大型节目中心、新闻中心、综合频道、电视

剧频道、纪录频道、科教频道、技术制作中心、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等） 

2018年 3月 21 日，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整合中央

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于 2018 年 4月 19日挂牌。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号 

主要经营业务：从事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 

关联关系：因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太湖影视城为中央电视台全资下属公司，故

本公司与中央电视台构成关联关系。  

2、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包括所属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号 

注册资本：273034.3 万元 

主营业务：电视剧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音像制品的批发、网上

销售、零售、出租；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出版文艺、

社会教育方面的音像制品等。   

关联关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的全资子公

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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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无锡市大浮乡漆塘 

注册资本：989.6 万元 

主营业务：为国内外影视剧组摄制影视节目提供场景和设施服务、艺术景点

的游览服务。 

关联关系：无锡太湖影视城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故本公司与无锡太湖影视

城构成关联关系。  

4、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2号 

注册资本：41800 万元 

主营业务：电视剧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设备租赁；广告代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关联关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

台的独资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5、中视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号 

注册资金：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影视文化、技术交流；场景道具、服装、化妆造型的设计、制作；

影视咨询；电视技术咨询及设备的安装、维修、销售；广播电视通讯网络安全防

范工程的设计、安装、维修等。 

关联关系：中视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6、北京中视广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6号 7幢天洋商厦 A座 3层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广告；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策划、设计；个人经

纪代理服务；包装装潢设计；销售服装、机械设备；租赁服装、机械设备。 

关联关系：北京中视广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控股公

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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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新苑 4 号楼-2至 13层 101内 9 层 101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电影摄制；人才中介服务；从事互

联网文化活动；出版物零售；演出经纪；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玩具、文具用品、体育用品、日用品、服

装、箱包、摄影器材、通讯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

品；经济贸易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计算机系统服务；文艺创作；计算机技术培训；租赁摄影器材；维修建筑工

程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舞台灯光音响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摄影扩印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企业管理咨询；翻译服务；商标代

理；版权贸易；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软件开发；电脑动画设计。 

关联关系：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视科华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8、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十一号 

注册资本：11573.507 万元 

主营业务：住宿；制售中餐、西餐、日餐（含冷荤凉菜）；销售饮料、酒、

茶、定型包装食品；非医疗性美容理发；洗浴；棋牌；歌舞厅、KTV包间、酒吧；

出租客房、公寓、写字间和会议厅；会议服务；劳务派遣；日用百货销售；为外

国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和电影、电视节目交流制作提供场所、设施和服务等。 

关联关系：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子公司，故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9、中视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号 3号楼 10层 1001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长城平台的运营和管理；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在境外的推广、落地；广电总局交办的其他广播影视“走出

去工程”业务。 

关联关系：中视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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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11号九层 905 

注册资金：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策划、设计等。 

关联关系：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1、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1 号 CF09-A 

注册资金：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与发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策划等。 

关联关系：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中视购物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1 号 1-4层 

注册资本：5882.35 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定型包装食品、酒、茶叶；批发、零售日用品、纺织品、服

装服饰、家具、化妆品、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体育用品及器材、文教用品、玩具、金银珠宝饰品

及制品、工艺品；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关联关系：中视购物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控股公司，故与本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 

13、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号 

注册资本：3253.96 万元 

主营业务：中餐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销售饮料、酒；会议服务；酒店

管理。 

关联关系：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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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下属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4、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71幢四层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影视策划；传媒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

除外）；电脑图文设计、制作；计算机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市场营销策划；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关联关系：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和中

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下属公司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 

15、北京中视节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小井村 808号 

注册资本：1300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

电视综艺节目的咨询、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承办与电视艺术有关的演出、宣传、

培训、比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技术开发；租赁舞台设备；舞台艺术设计；

舞台艺术造型策划；影视器材设备的租赁、销售；道具的设计、租赁；展厅的布

置设计；货物进出口。 

关联关系：北京中视节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视科华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6、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单位住所：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 436号 

主营业务：公司进行各种商业市场调查研究及日用商品消费者调查、报纸读

者调查、电视收视率调查、广告知晓率调查和互联网使用率调查。 

关联关系：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 TN 索福瑞

集团 (英国)等合资的股份制企业，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7、荧屏（北京）电视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号 3号楼六层 622号 

注册资本：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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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安装、调试广播电

影电视设备、计算机机房设备；销售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电子元器件、文化用品、

广播电影电视设备及配件及开发后的新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

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设计、安装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 

关联关系：荧屏（北京）电视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8、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6号7幢三层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电视综艺、专题片；

租赁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算机技术培

训；器乐培训；舞蹈培训；声乐培训；绘画培训。 

关联关系：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四、 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情况： 

1、版权转让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与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销售、购买电视节目的版权及

其附属产品的业务系不时发生，双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业务发生时订立协

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2、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向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提供专业广播级影视制作设

备租赁和相应的技术服务以及影视剧后期制作、频道及栏目包装等技术服务，双

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业务发生时订立相关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

依据。 

3、广告经营项目 

公司将承包经营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的部分广告时段。 

4、制作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与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开展节目制作，并将制作成品的

版权及其附属产品销售给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制作销售业务系不时发生，双

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制作销售业务发生时订立销售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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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格为依据。 

5、土地使用权承租 

公司因租赁控股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土地使用权，需向无锡太湖

影视城支付土地使用权租赁费。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1、版权转让和制作业务 

交易各方将依据节目题材、主要演职员的艺术水准、观众的认知度、场景大

小、使用设备水平、服化道具水平及节目的版权价值、周期长短等诸多因素，并

参照以往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共同协商确定具体价格（其中，公司出售产品的价格

参照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出让类似产品的价格，公司购买产品的价格参照公司从

无关联第三方处受让类似产品的价格）。 

2、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 

对于设备租赁交易，其价格在考虑设备的折旧、维修维护、资金占用费及其

它相关成本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参照以往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共同协商确定具体

价格，该等价格参照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类似设备租赁的价格。 

对于技术服务交易，其价格由交易各方在参照同类技术服务内容的市场价格

和交易各方以往同类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共同协商确定。 

3、广告经营业务 

对于广告经营业务，按中央电视台确定的买断价格执行。 

4、土地使用权承租 

根据国土管理部门确认的土地评估结果，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双方协商确

定。  

六、交易方式： 

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项下制作、销售与购买的影视节目将经过购买方的任一

方或多方的审查，参考影视节目的题材、主要演职员的艺术水准、观众的认知度、

场景大小、使用设备水平、服化道具水平及节目的版权价值、周期长短等诸多因

素，再由交易相关方商讨确定相关文件的条款。该等交易在经过公司任一方或多

方或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的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之后最终结款。结算周期为

季度、半年或一年。 

在开展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时，公司任一方或多方应根据关联方任一方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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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需求，遵循“市场竞争、同等优先”的原则及时向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提供

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 

在开展广告经营业务时，公司将按关联方通常的广告管理制度，依据所经营

广告频道或时段的不同，获取买断价格。结算周期按具体文件约定。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报告及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已经公司 2018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七届十一次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经公司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事先核查认为，通过与公司管理层沟通，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此次议案内容中涉及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

的业务范围，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就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报告

及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为：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

关联交易议案时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关联方中央电视台是拥有多套全国覆盖频道的国家电视台，电视频道数量居

全国各电视台之首，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传媒机构，也是国内最强势的广告媒

体和中国最大的电视相关业务市场。维持和加强与中央电视台的协作，向关联方

开展节目制作、版权转让、设备租赁业务和技术服务以及开展广告经营，有利于

公司保持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有助于实施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是保持业务稳

定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并且将

持续进行。 

公司因租赁控股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土地，需向中央电视台无锡

太湖影视城支付土地租赁费，该协议自本公司注册登记之日起生效。承租控股股

东土地使用权系公司用作日常经营之持续场所，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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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及基于市场参考的协议价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3、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发展战略、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九、关联人回避事宜： 

1、关联方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2、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十、其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有效期为一年。有关关联交易的实施情况公司

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